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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法例的執法工作  

 
 
目的  
 
  本文件綜述人力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以往就
勞工處勞工行政部在勞工法例方面的執法工作曾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勞工處勞工行政部負責執行下列主要

勞工法例：  
 

(a) 《僱傭條例》(第 57 章 )涵蓋為僱員提供的全面僱傭
保障及福利，包括工資保障、休息日、有薪假日、

有薪年假、疾病津貼、生育保障、遣散費、長期

服務金、僱傭保障、終止僱傭合約及保障僱員不會

因參與職工會活動而遭歧視等。僱員如被無力償債

僱主拖欠薪金、代通知金及 /或遣散費，均可向破產
欠薪保障基金 ("破欠基金 ")申請特惠款項；  

 
(b) 《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 章 )第 IV 部就僱主須為

工傷補償承保的強制保險訂定條文；及  
 

(c) 《最低工資條例》(第 608 章 )就某些僱員訂定每小時
的最低工資。  

 
勞工處勞工行政部亦會巡查外地勞工的工作場所及宿舍，以確

保根據補充勞工計劃來港就業的工人得以享有法定及合約規定

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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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保障《僱傭條例》下的僱員權益  
 
3.  委員關注到僱員在《僱傭條例》下可享有的權益保障，

尤其是在沒有書面僱傭合約的情況下，該條例是否能針對僱主

欠薪的罪行發揮足夠的阻嚇作用。  
 
4.  據政府當局表示，《僱傭條例》訂明僱主必須向每名僱

員清楚說明其僱用條件。僱傭合約可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訂立，

其中包含明示及暗示的條款。儘管如此，鑒於使用書面僱傭合

約或可幫助僱員更清楚瞭解其僱傭條款、提醒勞資雙方須負的

合約責任、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勞資糾紛及保障雙方的利益，當局

鼓勵僱主盡可能與僱員訂立書面僱傭合約。政府當局強調，根據

《僱傭條例》，僱主須負上準時支付工資的法定責任。任何僱主

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未有準時支付工資，將會被檢控。  
 
5.  委員亦關注到政府外判服務合約承辦商僱用的非技術

工人的權益。政府當局表示，除了《僱傭條例》的保障外，當局

亦強制規定服務承辦商必須與其僱用的非技術工人簽訂 "標準僱
傭合約 "，清楚列明每月工資、工作時數、支付工資的方法等。
勞工處會巡查工作地點，面見非技術工人和查核相關的工資及

僱傭紀錄。如發現有違反《僱傭條例》的情況，並有足夠證據，

勞工處會向違例者提出檢控，並會將定罪的詳情通知有關採購

部門，以採取適當的制裁行動，包括終止相關的服務合約，以及

加強監察措施。  
 
6.  部分委員關注到，僱主可能會迫使僱員轉為自僱人士，

藉以規避須向僱員提供法定福利的責任。政府當局表示，最有

效解決假自僱問題的方法，是向市民大眾宣傳及推廣兩種合約

關係 (即受僱與自僱 )的分別、利弊及當中涉及的不同法律權益及
責任。當局提醒僱主在與他人訂立承辦商 /自僱人士合約前，必須
審慎評估當中涉及的風險，包括假稱僱員為自僱人士但卻未有

向該僱員提供適當的勞工福利，因而觸犯相關勞工法例下的罪

行的後果。  
 
《最低工資條例》的執行情況  

 
7.  在 2017 年 2 月 21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當局告知委
員，就法定最低工資而言，僱主遵行法例的情況令人滿意。然

而，如接獲有僱主未有遵守《最低工資條例》所訂法定最低工

資規定的個案，勞工處會調查每宗個案，一旦掌握足夠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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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有人觸犯罪行，將會提出檢控。此外，在修訂的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後，當局亦由 2017 年 6 月
開始針對低收入行業採取執法行動，確保有關各方遵守《最低

工資條例》。  
 
濫用破欠基金的情況  
 
8.  部分委員關注到，就涉及濫用破欠基金案件被定罪的

僱主 /公司董事及僱員之間的罰則水平有一段差距。該等委員

指出，僱主/公司董事不單會被判處監禁或罰款，甚至會在一段

期限 (一年半至 5 年不等 )內被取消出任公司董事及參與公司的
發起、組成或管理的資格。該等委員認為，對僱主的罰則水平

與罪行的嚴重程度不成比例。  
 
9.  據政府當局表示，就濫用破欠基金的定罪個案而言，判

刑由法庭負責。另一方面，破產管理署會按個別案件的嚴重性

及有關情況，向法庭建議取消涉案公司董事參與公司的發起、

組成或管理的資格。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強制投購保險  
 
10.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近年僱主未有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個案數目不斷增加。委員認為問題的癥結

在於小型企業 (尤其是飲食業的小型企業 )在購買僱員補償保險
(俗稱 "勞工保險 ")時遇到困難，而且保費高昂。委員促請政府當
局考慮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以代替現時由僱主向保險公司

購買勞工保險的安排。  
 
11.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個別僱主於購買勞工保險方面遇到

困難，在政府當局的推動下，香港保險業聯會成立了僱員補償

聯保計劃 ("聯保計劃 ")，以解決個別行業對在公開保險市場上投
購僱員補償保險的憂慮及所面對的問題。政府當局認為不宜作

出重大改變，設立成本效益未明的中央僱員補償基金，但當局

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及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監察是否可以及

如何改善現行制度。不過，部分委員指出，聯保計劃的保費率

較公開保險市場的還要高，超出僱主的負擔能力。  
 
巡查工作場所  
 
12.  委員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應善用人力資源，增加巡查

工作場所的次數，偵測有否違反各項勞工法例的情況，令僱員

法定權益得到更妥善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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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府當局表示，勞工處勞工視察科的勞工督察負責各項

勞工法例的執法工作，當中包括《最低工資條例》、《僱傭條例》

及《僱員補償條例》的相關條文。在巡查期間，除了監察僱主

有否遵守《最低工資條例》外，勞工督察亦會查看僱主有否遵

行《僱員補償條例》下強制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規定，以及按

《僱傭條例》相關條文為其僱員提供法定權益，包括準時獲發工

資的權利和享有休息日和假日等法定福利。視察組亦會在接獲

投訴後進行巡查，並進一步調查在巡查期間偵測到的涉嫌

罪行。為了善用人力資源，並更妥善保障僱員的法定權益，

勞工處亦會不時評估執行工作及人力資源。  
 
 
相關文件  
 
14.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2 月 22 日



附錄  
 

勞工法例的執法工作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1 月 20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 年 7 月 12 日  
(議程第 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12月 15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3 年 5 月 28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5 年 4 月 21 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2 月 21 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3 月 21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4 月 18 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2012年 12月 19日  [質詢 5] 
由梁耀忠議員提出  
購買僱員補償保險事宜  
 

2013 年 6 月 5 日  
 

有關 "立法確立集體談
判權"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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